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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院字〔2018〕236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金陵科技学院教师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规定（暂行）》已

重新修订，并经 2018 年 10 月 31日党委常委会议审定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陵科技学院 

2018 年 11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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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提高

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和教学水平，鼓励教师赴国（境）外进修、

学习和合作研究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订本规定。  

一、基本原则 

(一)重点支持省市重点（建设）学科、品牌专业、特色专业、

精品课程、公共基础课等所属院（部）的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

及教学科研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。 

(二)按照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，实施总量控制，按计划派出。 

(三)出国(境)进修主要指非学历培训，在国外进修学习的期

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，如有特殊情况须经学校批准。 

二、类型属性 

(一)公派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：指由教育部、国家留学基金

管理委员会、江苏省人民政府、江苏省教育厅等上级部门或者学

校资助经费的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。 

(二)自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：指经学校批准的教师自费出

（境）进修学习。 

三、选派办法 

(一)选派条件：教师除符合上级部门规定的条件外，还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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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工作二年，近二年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，在教学、科研等

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，且与上次国（境）外进修、学习派出时间间

隔满 2年。 

(二)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的选派按照个人申请、部门推

荐、人资处审核、学校批准的程序进行。 

(三)原则上在职自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需要具有副教

授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四、人员管理 

教师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工作由人力资源处会同国际合作与

交流处共同管理。 

(一)进修学习人员出国（境）前须与学校签订协议，明确双

方的权利与义务、违约责任等。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半年以内者

回学校后的服务期为三年，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一年及以上者回

学校后的服务期为五年。 

(二)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回国后，需撰写进修学习小结，

提供有关成果，并在校内相应范围做学术报告。 

(三)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期满后一周内须向所在部门及

人资处报到。所在部门对其进行考核，并提出具体考核聘任意见。 

(四)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学习时间，

需要个人申请，所在部门签署意见，报学校批准后方可延长。出

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无故不按期回学校工作，则视作其自动离

职，学校不再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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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待遇 

(一)六个月（含）以内的公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的旅

费、进修费用等由学校按上级文件规定发放，国家工资、校内岗

位业绩津贴与福利待遇均保留。 

(二)六个月以上的公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人员的旅费、进

修费用等由学校按上级文件规定发放，国家工资保留，岗位津贴

和其他福利出国期间暂扣，按期回国后补发。 

(三)经学校批准的自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的人员：在批准

期内，学校保留其事业编制或人事代理身份，出国（境）的所有

费用均由其本人承担，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期间的国家工资、校

内岗位业绩津贴及福利待遇停发。 

(四)经批准延长的，在延长期内享受正常期同等的出国（境）

待遇。 

六、附则 

(一)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中

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师出国进修，按照《金陵科技学院中外合作

办学项目教师出国进修管理规定》[金院字〔2007〕153 号]执行。 

(二)原《金陵科技学院教师出国（境）进修学习规定（暂行）》

（金院字〔2008〕5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               

 金陵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5日印发 
   


